FAEY B2 2R E N
1094 A& 33 % 343755

g 2 PR AP (R EPAHET )
-

/é—_”‘qu;/( ﬁ#%’é

P AXER

FIR LA PR
A R4 ﬁii R
1,? %*1;_53?
PAFEARGRETRHEEE > AR ARII4EL2Y 5P 3@
N :

Y SR TN B B

- L REF LG REITENR3I G285~ 0 2 g AFI109#10
T28p AR P R EFIFE A 203 2 I

S Fmp hd LA f i

o~ RB[EAY R A TR 1308 1 S i?%
7o Ak dort 374 W391 8285~ 5 R4 Fp ik
B3 o
92

~ VR AE I RAKERN AL AT AR GG L ¢
7 OZLHOORI0E0005L 28y (THLLSE) 2FE
LR o B H R AKI06E12% 15p ¢ = 12pF4= 3 107
#1270 15p ¢ 2120k (TR AT ERERY)  HEEER
Al 272 A R A KA AL P 7 02 %*OOK000% 0

%— 7



-

_)ﬁ*’ﬁ ! ﬁ%‘%z#pnzwi; m.a_& ,%aét%;é “‘191’@“‘

0052 Fx > (Tﬁ-HZ%i}&%) » 1T 5 '-3‘_“@5{4 q“f’?ﬁiﬁ’ﬁ
2P (TR T ) 27 o lI28ARS A il
TR 2 Z Do &.ii{f{ﬁgzﬁ—? NN Y | ;\,3{

o R ALR > RUIER SRS ZP 28 L8 (TH
L L) 1072107 299 ¢ = 11p¥ 234 358 4 miL > i

m 5lg L (“f;f]g_/% FAR) ok FgiEL X LR 3R
ﬁﬁéiégﬁﬁﬁﬂﬂ%éﬁﬁﬁ%°;ﬁl#&%*}
LEGeEge REGRER > SRELd FH AL EIFED
F(TRAELSF) BEF A 0 20108#67 B e 12 p239]

N
(@]
\
34
\_.
[}
‘-Hi:
RN
1+—
5
u
|
Ty
-
K3
TN
o
\_.
> i
\-Hi:
AN
1+
*;_t
‘7—.;.

“"%p '?"M 47% 2 BFECH o dri 2§

¥
'gi RS i'\ ;L\jbgi’)
%

BHARAS T REARE B LLH 4ﬁ$iﬁwﬁ

ﬁﬁﬁﬁﬁaﬁﬁﬁ@$’@%3ﬁéﬂ%i&@*’Aﬁ

HED R S LR E T R o RE REAR TR

MR M2 3E 0 T AATE - HKERZL 3D 54& B EL i
A

DR FAEERREAZSTTESIE2Z % L > JARA A
2 N .
F

TTiES R ZT2ZFE F oo



ﬁiéﬁ#1$9’&%i%ﬁ%@ﬁiéiwﬁﬁmﬁi
Foowg e
m-@4—£«¢$wuh.;%&’&%%éi
KERUE A MR g% T ENES > BER T 20
WWTsm%”?FW #ﬁﬁ%*iﬁﬁ%ﬁ
( }%'4 ;\)],},\_ E— . 5
ﬁzaz«*im & T4 7 B

PP g RE AT R
ERREY o L HEREAR JHFIRAF I v
SPTEAGY P RRLf A IRETE

Nis 8 22d » sX Lz g4 3 8 GFETIIET
#ood ks éi:a\ﬁwf’%E% A B
AR ! '

ik R oE B 21THE % 138 R iE

(\.‘3
3
—
()
[@p)
-h_‘\
[E—y
Do
Pimi
—
ol
s
An
e
fes
[e—
o
g |
_h-‘
[E—
Do
Pimi
[e—
w1
s
AnS
b
[E—
Do

A

aF

2.F B e AR KAELI25 R 5 0 (T 5 S ¥ PO P2
£ 9B =

* o

ikl LHEEIL BHAP w7 027R00200

00045 00055 % 4= % » 722 3 4] A 1% Tl 5 A= X

FEE Al R TR R R (TR CRER I 0 MR S %

g LR LT

' PE3913 280~ » SR

BAFA S 0 2 g E%iéé\_ i4*391§7285m
T % 4608 335 - a‘rwf
A+ 3915 285+ ) o



A E ARG ARI08E R L3753 F4165.5)4 - 283 3
,%:277%’{»:'17‘ ’ #b ﬁ’ho
) A 109 B

%2

PAarlllE B

ER R
6.7 k=|Frn (EERHI 25 B3
P HI89E A2 g Rt A RII0EAR Y EF S

5B5HL L]k o £ © R -
$319 ~ 320 ~ 349F )

Ee gLREF (LARE
2 FA T REEIREFTE?
T E TR

gLl

1 #J’;’L—Z{P T, ﬁa. N ¢
LR e f A

2,40 T FE 53‘-55)]}
W2 TP E AL PO
BhrE Hipgr p L VLB LT F E o R IR LT
BiRpR R EF280E ~ o2 %23@%%??@%?%? 25 7
A i 8 FAG IS 3018285~ > F m2d 7
r ~FoEz B d
(F)E Eapze s £ L L2 g 4 ﬁ?&é %Fff 51 ey
"a‘i’"\'f“'*i\JﬁpHZ& %\’fﬁ'r]awl,%rﬁixx.,

1. %
. %5 ]))-;.L, ‘%m%",ﬂ—,%ig::\'} e
& 47;;}15%&/: 2

(R ) ER
Ma L L2 AV G493 5 1k
VMR ABLER ?n‘f ’ \s??@P’J el = L1128
S Azl AR S 11280 5 752 2 L Bl AT 0 £ SRS
BB S R %Pu~@ﬁﬁaiﬁﬁ%n CEEw
FAE AR S BN S B F R

AT #”féﬁéé‘é{ & RN < L
FAEEALRF S G E P B R YR FIR AT
ENESe - (ELM‘MOS&&'@"%”‘ 54135.% [T ##4135L
£) - %1242 133F ) °*H"F§{}\§@lﬁﬁ»i7@ﬁ£wﬁ
(P lm) S47 3 il h WEHEELEEFELT
R A2 T ﬁa%%vuzwﬁﬁﬁﬁﬁﬁ%ﬁﬁ%
ﬁ@%%ﬁﬁazmﬁw% TRAEAS AN N SRS LF e &
FLAEVE (L %4135.% - %1892 1937 )

(2)z 4 ?P% ¢ B Jﬁch—iﬁ’l‘ﬁ%:}ﬁ:—ii A G-l e T
QBE L E 2 A ks T ~J<ﬁ;—£;a33:z I kR DAL E
A B KR g4 L 2 ;

Iﬁ,i;%—m’{“;%;[% o LR UEE

pul T ®

e
&

.

$mR



£ 2 HErde X R T o AR AR IRSE e R K B ETde
gL L AGERES IR GRR B RETG B
25 - MR RERR TS ¢ A2 30007 )iimrs R F
RS m’ifjig P o e S o H R F(L S ’&l]%ir
el » M RZZR T j\ﬁ%ffb{fﬁbnﬂ’ B F1 5 %-ﬁ 7
I (Gldhosh 4 v 35 ~ E&mgl) ~ 3 8 #m"’f‘i%lf‘*
(w«&r% % H ’H’F’ﬂ\ L) o %ﬁ}a .Ln;Ethwéﬂiﬁij‘ﬁfﬁ
LIBHRDTLER EHMRTIRARDAT R MR E
LM AT SRR TIREERT maP\ TR
%’éﬁ{@‘%J%ﬁ’éﬁmﬂfﬁ%m%w R
% S RS ’*\'?77* $ > Bldey EEHL v 0 AMEA N ERR
FEE B T AAMAF AFEd R ETR o B AKILT
FIR;EREFZ (A2 225108 AA B T250
L %992103F ) 7 F - FFEFEH AP RS
BRINGEPEDNP P F & Y FEAPOE X0 A
| BT 4 > PTl4cdR 2 2 52976 TA24= L g 7187 3 R
HEM (/) T Vﬂw’%m%<%%w RN
Fkoo | B TRUELRIET BBIRG EYIF -
%%m%hk% T s eng R & ﬁ°“ﬂmﬁ£%@%ﬁﬁ
B R F|drAe L gl JEAR N BES Rt R R F]V R R U
R F] o ok - SER S 0 AP B iE T RE D Fﬁ%‘ L
%,wﬁgﬁaaa\xamﬁ BRI B o SN
LT UFEF > R E AR EmR AR B &&F'“)‘-Jav A A4
3000 % & g F o A K USIBHITRT B o TG 2 KU
A o NP E L A RRRINIE T RS m&&&aﬁow%m
MAeE TR BR3Pz A% ERDEHR T » &
ERETLY PFiplifu LM A P mﬁ%ﬁs«a@ﬁ%mbmﬁé@ £33 o
dodk ot £ RAR G F L ETR2Z 5 ?PEL—JF’TZ U I N = 3
F HETARZ T AT Ay o ¥ OF| e SRR s 4 R BT A
EREHMT G BB SF A v R SRR A & L
P R EREGHMOHNE e L ERIG R D

w3

s

\‘

&

=5

N

3
g

ke ‘IB\L
Al

’

\t »
ﬁ

-]



a3
ﬁ
il
=)
>F g
=
;scf
S
@
=
~=\e

i\;é‘;’] > F\: g Lo
898 % % 1572 179F )
QF T A el $5h 0 ¥

?\égﬁkwﬁﬂﬁ\ﬁ
fE‘%%ﬁ~ﬁ@¢‘%iﬁ~$
(2=
]

ALY bR
2_FEAE s T L ISR S FREEY %21074 160
F) oomsnll28m s ~ s 5 B0 5 ~ 429 302
OOk %MW%%?#~@\%m TR0 W-R L P
PRI RER S AT R PR ER RN
VX RFIW A BRI N FAR R T IRER A BB TR
ﬂﬁﬁ&ﬁﬁ Bihd B s RS 0 A LS KRR
R AR T IR E R BA R E TR - BB
TG B SRR s 0 R R AT A 8 4
FTEFEFIE 2Ty BTEHEG A 0 RMiEAE N AR
125 5 752 2 A RIARFT > A2V R F]2 T RE LR
(FE8M) BEI W PES TN TR A s A2 2 A8
Pooo Mm-S E S BREIRT o
2E R AL L L2 g4 5 o Bk AEF184IEF 1 B

é@%%&i&%@i%§~%?~$iﬁfi%ﬁ’ﬁi
; A N X g FE
Fﬁ%L&‘ﬁiﬂﬂ‘% Fro R AEuE RS e
Slut s m A PER AN EERIBRFLIET EL
Zixm GEAFTLE B AL L2 g A G Apg FIRB R
Mz ez sl8dsla R iFIndgE - ¥

ému

)2

%



RN 28 LS RS L R LR
%Wiiwﬁﬁiﬁmjkﬂﬁﬁéka’é%’#§Q§ﬂ4z.
AR E B TERE T I EEAR LI PUF F IR

SR RN ER ER TS Y 1 SR AE R 11 ER
B2 EFF 40T

TR T L e ijé FE A A B B EP 5 7
qiﬁ-i FEREEFE - R RAarE e T
e "‘/é %2222ﬁ;%§2iﬁ ST o

£ 0P GO, _ _

R A ,7»460131335% (&5 11,335,089+

3, 140, 059+125, 187=4, 600, 335) > «Tr“, pfFE698 50~

f$ o e ImpRa 4 $44391 8285~ ;%% ;v 14,600, 33

5—690, 050=3,910,285) - 7 =~ == 7 #&FF % 1140245L

Sk Heugit (AARE - %200 ~¥=2%1F ~ %7223

FoTHALOFEEL) AV AL S E2Z A TER

AR A X ~ o R xti@-‘fﬁi;}wé’rﬁx”ﬁ MR L R

FoBREEH G AL OEREIRFB AR AL T
(413585 - 520722097 ~ #f = %15F ~ %1132

TE) P EF - kX 5EP AT A EREXGE [ &
VEEA SRR AEERY T E (L4138 a%

3249~ 2102 216F ~ ~f2 %5 = %1182 1397 ) > &ins R

%Qﬂmiﬁl%ﬁﬂﬁiwii??%#‘%ﬁﬁ %

2 4p T fﬁx%‘?;"‘&\&?iﬁ'/r# LI 2R E R

”4 §4Lgﬁmma%§25mﬁimﬁﬁﬁﬁ’ﬁm

*}‘?*t&‘“*’?”‘ b2 RAFpR PEFAFE SR TE

Witn s (RAREZFUIIOT) - 5)2ELL 24

Papdvf (LArmd=%4061259F ) » X EHFWEH

N~

»

= +3?

11

o

CASS



22020 % 278 T AP BRE - R NIBE B A2 PR
FEGFRE LA FA2FLTH
Bkt Ak R AL R R I LG HHED
AEETH F ’%‘*‘“#“gf“ KB EFAINL o pE 0
B R PR A gRe H ﬁb"f%:# A
N LZ AN RS2 4 AP T
T TRl W0 X AR 24
%‘-}(r’l? lévkl:;\'—:*b-ap ’ 'fli,:'i‘g— o ’3«4{? = #"“‘ﬁj‘ *ﬁ:'\‘:ﬂ A ﬁ—‘? if_

Tl L ¥Ry Riva s 5405
N
H

%
=
~
_‘-a\
b

=

p %g%ﬁfj?‘iiﬁ%i g Z ,}1 - Y

{
Al
WE'\‘S
[
“',?%_
I
\4
N
& TR
A—\—

&

Sie
2=
E-D
i
8
3
E->
*-;:\\

2% E o
ABERFAFEEAZF2UTEFIAFES L ERBLF 2
FRoRNFILFANP L AT AETHELH > FRE

SRR &4 0 AR o ?\;‘% %’32171"%%’31IE;~ f’i”ﬁ BH ) ,

SR ?/%iw“gﬁ’ﬁﬁiﬁ
P2 201T2ERPPFE 2RA
R A K Lyegllos
ToEPTKREAAM L 2K
I 96'5?) P EEILA AT ia*%&ﬁsi
NIRRT ZF AN H LG EL LT EERAG A
H12R5* T4 22 %75 3 ' ;
T R A @ g X 4+
EABFFRA TG A~ 5 BT A;\]‘Jt,<a. RO S
= SR L S A
S5k o @ ik PR % 2816% ¥R
FeFlea 2 Az d e A2 0 f 4 &
N2 F184IE T P2 o X A R2IFL AR T 2 A HN
HEFAHEF R PR BRI AT >



b 5 4
é#éﬂw (&anzhﬁ4&ri- 5 223685 2] ;44 ~ 87# 5
FR3IWVDHLHNARL g FR) c KhH o EEBPRFILISLFE
ﬁiﬁiéﬁfkéaﬁ’é%ﬁﬁ’aﬁ%@é%gas
ZfFA o EERR 120 TR ERY 5 bR R
wE A B%‘azz'f‘f 0 HEWER BRFLZAL TP T
&J%ﬁ’ﬁiﬁlﬁﬁﬁﬁﬁ%’ag PR RE BT
TREFE RL LB D R ;£8Mé$%%®
fizo bt o
W) R 2 & d i FA GRS F R H3918285~ 532

J

204iE Rz 2 FERE > A EREES (S ,1) ,
#—-ZT_EE-,"E’ A g Bt?i’( 15—7\1"]? FxA ij"‘ F,Zg.& * 4 34 _Ff,n;
£ oo #?T?r'? AAREART A F R T 0 AN xmﬂi
B AR TR 2N AR e AT IR 2 #F
% ’"51f'—,< FRFTURENENFT RN FR 4T
%%4@$ﬁﬁﬁ%%§ﬁi%@’TW$@ﬁ‘ ﬁ%
o ArBFHEF LTI E G AL T2 R EF 0 R AT
(LR a B BMEE TS SRR IR
2 R 2 f@f’fj’ﬁaL(ﬁxrﬁ Z106# B & P F 5439501
HRR) oG AR FRALIF LS ELP
E1L I ,146013 335% v dew ik o KA o }%y 4 s tx Ifﬁ;{;ﬁxﬁg‘g

«_A
‘ﬂ'ﬂ
e
1
Ny
7-4_
-\n
oy
>~
o
Jeo)
[—
iis
N
oo
Ol
EH
G‘;
w
&%’&
E
o
N
sj‘.r
()]
CJO
[S—
=
4

%
3&@?184?';%?1;? 0 %281'+%L’ X I“W}tlﬁ—" A AT
AR tat S 2 £453918285~ > p

A BEF e



ARGH BTN GRS @R 5
R a AL eH pigmde (BufE- L gfe
CALRR iR *"%""iﬁfﬁéxdw RSN
AR 75 > BL F - 20%d o R E 522008 529

=

3P °*@ﬁf" 'Pﬁl" 'foffﬁ%ﬁ*%ﬁ”"ﬁ AR E
Ttk E 3;?' | 53 *@iﬁ’f Lo R EAIFRE F o DS
FESTE ,ﬂ s RAF AR T E T
5 F ’Si‘ﬁ?' F A p 2T 0 RiEH233FEH 1 ~ % 2030F
R kR SRS LA IR PR R A
2L o ?f- H'J%Juﬂg’ﬁ?’* FhpLadLdp AE

Ay g A E AR 2 ¥ p w]09£107 28p A= 2 F1E P ok
2w BudlL (LAmE- S1TTFE) > a7 & -

o ”Lri R A RS 184IE 1B~ $ 2808 © Rt
F030F o s RAk S @ 3915285~ > 2 p109#107 28
Al %:?B o RFEIFE AP EZIL AR

s S ETF o AT A EI84E R 1 W E ~ % 280158
FhA gk pld 7‘”18 iR 1R 1S B %ZIE %1918 %
IIE s 5191232 A EFTTES 1 - iz 231E % 2

AR A 0 A LA SR T N AP

BRI lgiarﬁ PREEEE s 2 BERFL L BRE > Sy
IR IF TG 2 HEFEFF A2

AN AEEECRP o 3G HAITEPFIES 2 S A

3-8

o

(“

LREIARE I3 - - R AP o
1L~ 3Fm g f 2 kg A EERE $186E - $85iE ¥ 29
¥ i‘: A & 114 =& 12 ; 26 ¢
NER - FHEZE 7T 2
E -
= F M OK
kB apg}g,ﬂ\ e

he7 PRA B Rt iEEE20p poe AR D IR (R
*) °ﬁ“i'¢f*ﬁﬂ;ifti\“’%—'§ R KN ¥ L

o

C



26

12

114

T

w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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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3437號
原      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萬祥  
訴訟代理人  鄭如妙  
            蔡佩蓉  
被      告  弘啓科技有限公司（原弘啟科技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葉榮裕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鎮律師  
複  代理人  宋豐浚律師
            劉信賢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391萬285元，及自民國109年10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三、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130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91萬28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承保訴外人主銓工業社所承租門牌號碼臺中市○里區○○路000巷000號建築物（下稱系爭房屋）之商業火災保險，保險期間自民國106年12月15日中午12時起至107年12月15日中午12時止（下稱系爭保險契約），被告葉榮裕則向訴外人林親民承租門牌號碼臺中市○里區○○路000巷000號之廠房（下稱112號廠房），作為經營被告弘啓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弘啓公司）之用。被告就112號廠房本應注意電器使用之安全，注意延長線之保管、使用、安全負載等情，竟疏未注意，致112號廠房辦公室內之延長線（下稱系爭延長線）於107年10月29日上午11時23分許發生短路，進而引發火災（下稱系爭火災），火勢延燒至系爭房屋，造成系爭房屋之建築物及其中動產受有損害。主銓工業社本於系爭保險契約向原告請求理賠，經原告委由訴外人大華公證公司（下稱大華公司）理算損失後，於108年6月間已理賠391萬285元予主銓工業社，原告自得代位行使主銓工業社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91條第1項、第191條之3、第28條、建築法第77條第1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保險法第53條，請求擇一為有利原告之判決等語。並聲明：除假執行供擔保之金額外，如主文第1、3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於系爭火災發生時，弘啓公司並未營業、葉榮裕並未在場，疑為起火點之系爭延長線所連接之筆記型電腦、碎紙機均非高耗電產品，且當時未開機，雖經火災調查人員認定延長線短路為釀災之可能性較高，但本件無法判斷短路原因，也無從事前自系爭延長線外觀確認是否有異狀。況葉榮裕僅使用該延長線2至3年，並未超過一般建議之3至5年使用年限，難認有何違反違背一般使用人使用習慣可言，原告未舉證系爭延長線短路原因，即無從證明葉榮裕可事前預見系爭延長線異常狀況可能導致火災，自無防果之作為可能性。
　㈡原告固主張葉榮裕建築法第77條第1項之使用人，惟原告未證明葉榮裕有何違反注意義務，且本件火災調查結果係認定電源延長線短路，與電器無關，難認葉榮與有違反建築法第77條第1項規定之情事存在。
　㈢再者，葉榮裕僅為112號廠房之承租人，顯非民法第191條第1項之規範對象，況本件起火點為電源延長線，亦非該條所指之建築物之成分，原告主張被告應負民法第191條第1項之責，尚非有據。
　㈣至原告主張民法第191條之3之部分，原告未為具體舉證被告從事製造危險來源之危險事業或活動，與該條規定立法理由所例示之活動性質有間，並無該規定之適用餘地。
　㈤原告未就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28條部分舉證被告有何「公司業務之執行」或「執行職務」而致他人損害，其主張自無理由。再者，葉榮裕既無庸負擔損害賠償責任，弘啓公司即無庸適用上開規定負擔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㈥倘構成要件該當，系爭火災之發生主要係因濃煙引燃屋頂泡棉，而在系爭房屋產生二次火流所致，房屋所有人未採用具防火效用之隔熱層，且被保險人所營業務所生粉塵，均係損害擴大之原因，應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減輕或免除葉榮裕之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經兩造整理並簡化爭點，結果如下：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319頁）：
　⒈原告承保主銓工業社系爭房屋之商業火災保險，保險期間自民國106年12月15日中午12時起至107年12月15日中午12時止。
　⒉葉榮裕則向林親民承租112號廠房，作為經營弘啓公司之用。
　⒊依照火災鑑定報告結論所載，認係臺中市○里區○○里○○路000巷000號為起火戶，辦公室東側木櫃附近應為起火處，研判起火原因以電源延長線（花線）短路引燃，繼而擴大燃燒造成火災之可能性較大。
　⒋主銓工業社本於系爭保險契約，請求理賠391萬285元，經原告委由大華公司理算損失後，已理賠主銓工業社391萬285元（主銓工業社之損失額經大華公司理算為460萬335元，扣除自負額69萬50元，原告已理賠主銓工業社391萬285元）。
　⒌另案民事訴訟經本院108年度重訴字第416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1年度上字第277號判決，業已確定。
　⒍另案刑事訴訟（葉榮裕涉犯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109年度易字第189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0年度上易字第585號判決，業已確定。
　㈡兩造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319、320、349頁）：
　⒈葉榮裕就系爭火災之發生是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⒉如認定葉榮裕就系爭火災之發生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損害賠償之項目及金額為何？
　⒊如葉榮裕就系爭火災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告弘啓公司是否應依照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負連帶賠償之責？
　⒋原告代位主銓工業社請求損害賠償391萬285元，有無理由？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葉榮裕就系爭火災之發生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系爭火災之起火處為112廠房內，起火原因為電源延長線（花線）短路引燃，繼而擴大燃燒造成火災：
　⑴查系爭火災之起火處，經臺中市政府消防局依據現場勘察情形、關係人談話筆錄等資料，綜合研判本件起火戶為112廠房，起火處則為112廠房辦公室東側木櫃附近，再參酌現場燃燒狀況、火流延燒路徑、燒損程度事實與關係人談話筆錄分析，排除蚊香遺留火種、敬神祭祖不慎、縱火、菸蒂處理不慎等起火原因，此有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在卷可稽（見本院108年度重訴字第413號卷【下稱413號卷】一第124至133頁）。又前開起火處附近之電源延長線（即系爭延長線）經臺中市政府消防局蒐證採樣後送請鑑定造成熔痕之原因，鑑定結果略以：熔痕巨觀及微觀特徵與導線短路所造成之通電痕相同，有內政部消防署火災證物鑑定報告在卷可憑（見第413號卷一第189至193頁）。
　⑵證人即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技士吳俊東於偵查則證述：本件112號火災事件我先後到火場勘查3次以上，本案有監視器以及現場的燃燒狀況，再佐以證人證述來判斷起火戶、起火處，再去判斷起火原因。本案是根據現場燒損的程度來判斷起火點，再從該點找到該電線，該電線有送消防局鑑定有短路的情形，一般電線短路的話，會產生3000多度的高溫，若附近有易燃物的話就會燃燒。短路是結果，其原因很多，例如老鼠咬過，或是該電線買來時就是瑕疵品，原因有導線的絕緣損壞（例如外力作用損傷、老鼠咬破）、不正常的絕緣裂化（例如買來其材質本身不佳），還有就是該延長線平常就使用很多高耗電的電器，會降低電源線的耐用度，本案無法排除也無法證明是否為老鼠咬的。電源延長線有的是內部損傷，有的是電線特別發熱，有的是無法良好的導電或使用，除非特別去看不然看不到，例如有老鼠去咬，本案起火點隔壁是廚房，老鼠可能是趁人不在時去咬傷電線，但本案沒有發現死老鼠等語（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8年度調偵72號卷第99至103頁）；於刑事一審審理時證稱：我們有把現場採樣到的證物送到消防署化驗，消防署給我們的答案是它是1個通電盒，所以如報告書第29頁6、「研判起火原因與電源延長線（花線）短路引燃，繼而擴大燃燒造成火災之可能性較大。」現場勘驗時，電源延長線插了幾個沒有特別去看。照片105就是燒燬後的電源延長線。我們是從現場燃燒的程度來判斷起火點，從起火點去探討有哪些原因可能讓它起火的原因，如果一般短路的話，我們把這條電線送去消防署化驗，代表這條電線在火災前是通電使用中，由消防署的化驗報告可以證實，只是說如果短路的話，短路瞬間就可以產生3000多度的高溫，是足以引燃附近的可燃物。因為已經燒失，我們請葉先生確認那條電線應該是電源延長線。短路的部分是電線中間這段。沒有辦法判斷短路的具體原因，也無法確認當時這1條延長線本身的狀態是纏繞的還是捲曲的。如果延長線裡面有半斷線之情形，外觀看不出來，本件是否有半斷線之情形，我不知道。且因已經燒熔，也沒法判斷本身商品材質有瑕疵或者是有外力擠壓造成線路的變形或者是有外力，而導致絕緣體的裂開。就使用上，建議沒有使用的電器要拔掉。如果這條電線本身用久了或者是有外力，只要它在通電的狀況下就有可能短路，但機會比較低，後面有負載的話，問題會比一般來的大等語（見本院109年度易字第189號卷第157至179頁）。
　⑶再佐以證人陳宜甄、麥耿翰、白群偉、白秀娥、陳中樂、黃弘任、余尚哲、林昶佐、張元菖、李雨嬡等於消防局談話時之證述，並比對火災現場照片（見刑事案件警卷第107至160頁），確認112號廠房、系爭房屋即110號建物、臺中市○里區○○路000巷000號建物屋頂、牆面、建物內物品等部分，所呈現之受燒變色、剝落，以及物品受燒碳化等情形，皆和火災原因勘查紀錄表所載內容相符，可認該調查紀錄表係臺中市政府消防局勘查現場、採證後，綜合現場燃燒後狀況、火流延燒路徑、燒損程度事實、證人談話筆錄供述、現場附近監視錄影器之錄影影像後，以科學方法分析研判而得，其鑑定結果具有相當之論據，應可採信。從而，本件起火處為112號廠房辦公室東側木櫃附近，起火原因乃電源延長線（花線）短路引燃該辦公室內所置放碎紙機、木櫃及書本等物，繼而擴大燃燒，應堪認定。
　⒉葉榮裕就系爭火災之發生有過失，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負損害賠償責任：
　　吳俊東雖證述無法判斷系爭延長線短路的原因，但使用上建議通常沒有使用的電器要拔掉，拔掉後續電器出問題發生火災的機會就沒有等語（見413號卷一第154、147至148頁），系爭火災係因系爭延長線短路引燃，葉榮裕為112廠房之使用人，對於112廠房具有管領力，且為具有通常智識之人，自應隨時注意延長線之保管、使用、安全負載等狀況，避免因電器因素致電源線短路發生火災，又無不能注意之情事，卻疏未注意、維護112廠房之安全，致系爭延長線發生短路引燃，繼而擴大燃燒造成火災，葉榮裕上開行為顯有違注意義務而為過失行為，與系爭火災之發生有相當因果關係，足堪認定，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負損害賠償責任。葉榮裕固抗辯本件無法判斷短路原因，原告無從證明葉榮裕可事前預見系爭延長線異常狀況可能導致火災等語，然葉榮裕作為112廠房之使用人，應避免廠房內之電器發生短路進而引發火災，其疏未注意致引發系爭火災，自欠缺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葉榮裕此部分抗辯，尚難採信。
　㈡葉榮裕就系爭火災之發生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損害賠償之項目及金額如下：
　⒈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有所明定。
　⒉經查，系爭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主銓工業社，經大華公司理算後，認定於系爭火災中有關系爭房屋之建築物、機器及設備、貨物之損失合計為460萬335元（計算式：1,335,089＋3,140,059＋125,187＝4,600,335），扣除自負額69萬50元後，原告已理賠主銓工業社391萬285元（計算式：4,600,335－690,050＝3,910,285），有大華公司華證字第114024號函及其附件（見本院卷二第255頁、卷三第1頁、第7至23頁，下稱系爭公證報告）在卷可稽；又系爭房屋之天花板牆面鐵皮浪板、地面泥作等建築物結構受有火災損害，須經清潔、修復或置換，有系爭公證報告現場勘查照片在卷可稽（見413號卷一第207至209頁、本院卷三第15頁、第113至117頁）；再者，系爭房屋內確實有大量機器設備及貨物，有火災發生後之照片及消防局現場照片可證（見413號卷一第43至49、210至216頁、本院卷三第118至139頁），應認為原告已證明主銓工業社因系爭火災受有建築物、機器設備及貨物之損害，就數額部分雖難以確切證明各項目之價值，然系爭公證報告之理算明細為大華公司派員至現場勘查後，就現場機器設備、貨物、建築物拍照，核對損失清單並扣除折舊製作而成（見本院卷三第14至19頁），並有理算總表、理算明細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46至59頁），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本院自得審酌一切情況，以理算總表之賠償金額推算主銓工業社之損害額。
　⒊被告固抗辯：就建築物部分，該估價單之估價顯屬過高且與稅籍登記資料不符，就機器設備及動產部分，系爭公證報告均採用訴外人郭文淵單方提出之價值作為計算基礎，未見撰寫公證報告之人確認上開物品之生產日期，亦不知如何計算折舊，並聲請傳喚製作系爭公證報告之人員到庭，確認報告書如何做成等語，惟系爭公證報告業經過大華公司人員到場勘查並依其專業進行理算製作而成，具有相當可信性，本院自得審酌該報告之內容及其他一切證據推算主銓工業社所受之損害，被告此部分抗辯尚無理由，亦無依其聲請調查證據之必要。
　⒋被告復辯稱應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減輕或免除葉榮裕之責任等語。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然查主銓工業社從事五金、機械批發業務、機械安裝、表面處理業務，有商業登記基本資料可參（見417號卷一第275頁），廠房內擺放辦公桌椅、噴砂機等乃屬當然，亦無違反任何法令，佐以主銓工業社提出之2017全年度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可知，主銓工業社有委託消防設備士辦理110房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事宜，其內並設置相關消防安全設備（見417號卷一第375至396頁），難認主銓工業社就系爭火災所致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與有過失之情形。葉榮裕本有維護112廠房用電安全之義務，即不得以自己應負之注意義務，轉嫁於他人而抗辯其就火災之發生或擴大與有過失。葉榮裕辯稱被保險人、房屋所有人就系爭火災之發生與有過失，即不可採。
　㈢弘啓公司應依照民法第28條負連帶賠償之責：
　　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定有明文。又依民法第28條之規定，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而所謂執行職務應包括外觀上足認為法人之職務行為，或與職務行為在社會觀念上有適當牽連關係之行為在內，且不以因積極執行職務行為而生之損害為限，如怠於業務上應盡之注意所加於他人之損害，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64年台上字第2236號判決判決、87年台上字第32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葉榮裕應對主銓工業社之損失負損害賠償責任，已如前述，而葉榮裕為弘啓公司之負責人，葉榮裕使用112廠房作為營業使用，外觀上足認為法人之職務行為，其怠於業務上應盡之注意所加損害於主銓工業社，致主銓工業社受有損害，弘啓公司自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原告主張弘啓公司應依民法第28條負連帶賠償責任，應屬有據。
　㈣原告代位主銓工業社請求被告連帶賠償391萬285元，為有理由：
　　按保險法第53條第1項前段規定保險人之代位權，係債權之法定移轉，不待被保險人另為債權讓與之表示，此與民法第294條規定之債權讓與，係基於法律行為（準物權行為），非經讓與人或受讓人通知債務人，對於債務人不生效力者迥異。又損害賠償，祇應填補被害人實際損害，保險人代位被保險人請求損害賠償時，法院應調查被保險人實際所受之損失，如其實際損害額超過或等於保險人已給付之保險金額，保險人得就其給付保險金額之範圍，代位被保險人請求賠償；如其實際損害額小於保險人給付之保險金額，保險人所得代位請求賠償者，應以該損害額為限，此為保險法上利得禁止原則之強行規定（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439號民事判決參照）。經查，本件主銓工業社所受損害額經大華公司理算為460萬335元，已如前述，從而，原告於依系爭保險契約賠付被保險人391萬285元後，依據保險法第53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8條規定，代位被保險人主銓工業社請求被告連帶給付損失金額391萬285元，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揆諸前開說明，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09年10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一第177頁），核無不合。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8條、保險法第53條，請求被告連帶給付391萬285元，及自109年10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院既已依民法184條第1項前段、第28條准許原告請求，則其就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第191條第1項、第191條之3、建築法第77條第1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請求部分，即毋庸再予論斷，附此敘明。
七、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與規定相符，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悌愷
　　　　　　　　　　　　　　　　　　法　官　李宜娟
　　　　　　　　　　　　　　　　　　法　官　陳　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
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王峻彬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3437號

原      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萬祥  

訴訟代理人  鄭如妙  

            蔡佩蓉  

被      告  弘啓科技有限公司（原弘啟科技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葉榮裕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鎮律師  

複  代理人  宋豐浚律師

            劉信賢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5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391萬285元，及自民國109年10

    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三、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130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91萬28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

    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承保訴外人主銓工業社所承租門牌號碼臺中

    市○里區○○路000巷000號建築物（下稱系爭房屋）之商業火

    災保險，保險期間自民國106年12月15日中午12時起至107年

    12月15日中午12時止（下稱系爭保險契約），被告葉榮裕則

    向訴外人林親民承租門牌號碼臺中市○里區○○路000巷000號

    之廠房（下稱112號廠房），作為經營被告弘啓科技有限公

    司（下稱弘啓公司）之用。被告就112號廠房本應注意電器

    使用之安全，注意延長線之保管、使用、安全負載等情，竟

    疏未注意，致112號廠房辦公室內之延長線（下稱系爭延長

    線）於107年10月29日上午11時23分許發生短路，進而引發

    火災（下稱系爭火災），火勢延燒至系爭房屋，造成系爭房

    屋之建築物及其中動產受有損害。主銓工業社本於系爭保險

    契約向原告請求理賠，經原告委由訴外人大華公證公司（下

    稱大華公司）理算損失後，於108年6月間已理賠391萬285元

    予主銓工業社，原告自得代位行使主銓工業社對被告之損害

    賠償請求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91條第1

    項、第191條之3、第28條、建築法第77條第1項、公司法第2

    3條第2項、保險法第53條，請求擇一為有利原告之判決等語

    。並聲明：除假執行供擔保之金額外，如主文第1、3項所示

    。

二、被告則以：

　㈠於系爭火災發生時，弘啓公司並未營業、葉榮裕並未在場，

    疑為起火點之系爭延長線所連接之筆記型電腦、碎紙機均非

    高耗電產品，且當時未開機，雖經火災調查人員認定延長線

    短路為釀災之可能性較高，但本件無法判斷短路原因，也無

    從事前自系爭延長線外觀確認是否有異狀。況葉榮裕僅使用

    該延長線2至3年，並未超過一般建議之3至5年使用年限，難

    認有何違反違背一般使用人使用習慣可言，原告未舉證系爭

    延長線短路原因，即無從證明葉榮裕可事前預見系爭延長線

    異常狀況可能導致火災，自無防果之作為可能性。

　㈡原告固主張葉榮裕建築法第77條第1項之使用人，惟原告未證

    明葉榮裕有何違反注意義務，且本件火災調查結果係認定電

    源延長線短路，與電器無關，難認葉榮與有違反建築法第77

    條第1項規定之情事存在。

　㈢再者，葉榮裕僅為112號廠房之承租人，顯非民法第191條第1

    項之規範對象，況本件起火點為電源延長線，亦非該條所指

    之建築物之成分，原告主張被告應負民法第191條第1項之責

    ，尚非有據。

　㈣至原告主張民法第191條之3之部分，原告未為具體舉證被告

    從事製造危險來源之危險事業或活動，與該條規定立法理由

    所例示之活動性質有間，並無該規定之適用餘地。

　㈤原告未就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28條部分舉證被告有何

    「公司業務之執行」或「執行職務」而致他人損害，其主張

    自無理由。再者，葉榮裕既無庸負擔損害賠償責任，弘啓公

    司即無庸適用上開規定負擔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㈥倘構成要件該當，系爭火災之發生主要係因濃煙引燃屋頂泡

    棉，而在系爭房屋產生二次火流所致，房屋所有人未採用具

    防火效用之隔熱層，且被保險人所營業務所生粉塵，均係損

    害擴大之原因，應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減輕或免除葉榮裕之

    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

    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

三、本件經兩造整理並簡化爭點，結果如下：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319頁）：

　⒈原告承保主銓工業社系爭房屋之商業火災保險，保險期間自

    民國106年12月15日中午12時起至107年12月15日中午12時止

    。

　⒉葉榮裕則向林親民承租112號廠房，作為經營弘啓公司之用。

　⒊依照火災鑑定報告結論所載，認係臺中市○里區○○里○○路000

    巷000號為起火戶，辦公室東側木櫃附近應為起火處，研判

    起火原因以電源延長線（花線）短路引燃，繼而擴大燃燒造

    成火災之可能性較大。

　⒋主銓工業社本於系爭保險契約，請求理賠391萬285元，經原

    告委由大華公司理算損失後，已理賠主銓工業社391萬285元

    （主銓工業社之損失額經大華公司理算為460萬335元，扣除

    自負額69萬50元，原告已理賠主銓工業社391萬285元）。

　⒌另案民事訴訟經本院108年度重訴字第416號判決、臺灣高等

    法院臺中分院111年度上字第277號判決，業已確定。

　⒍另案刑事訴訟（葉榮裕涉犯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109年度易

    字第189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0年度上易字第58

    5號判決，業已確定。

　㈡兩造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319、320、349頁）：

　⒈葉榮裕就系爭火災之發生是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⒉如認定葉榮裕就系爭火災之發生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損害賠

    償之項目及金額為何？

　⒊如葉榮裕就系爭火災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告弘啓公司是否

    應依照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負連帶賠償之責？

　⒋原告代位主銓工業社請求損害賠償391萬285元，有無理由？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葉榮裕就系爭火災之發生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系爭火災之起火處為112廠房內，起火原因為電源延長線（花

    線）短路引燃，繼而擴大燃燒造成火災：

　⑴查系爭火災之起火處，經臺中市政府消防局依據現場勘察情

    形、關係人談話筆錄等資料，綜合研判本件起火戶為112廠

    房，起火處則為112廠房辦公室東側木櫃附近，再參酌現場

    燃燒狀況、火流延燒路徑、燒損程度事實與關係人談話筆錄

    分析，排除蚊香遺留火種、敬神祭祖不慎、縱火、菸蒂處理

    不慎等起火原因，此有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

    書在卷可稽（見本院108年度重訴字第413號卷【下稱413號

    卷】一第124至133頁）。又前開起火處附近之電源延長線（

    即系爭延長線）經臺中市政府消防局蒐證採樣後送請鑑定造

    成熔痕之原因，鑑定結果略以：熔痕巨觀及微觀特徵與導線

    短路所造成之通電痕相同，有內政部消防署火災證物鑑定報

    告在卷可憑（見第413號卷一第189至193頁）。

　⑵證人即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技士吳俊東於偵查則證述：本件112

    號火災事件我先後到火場勘查3次以上，本案有監視器以及

    現場的燃燒狀況，再佐以證人證述來判斷起火戶、起火處，

    再去判斷起火原因。本案是根據現場燒損的程度來判斷起火

    點，再從該點找到該電線，該電線有送消防局鑑定有短路的

    情形，一般電線短路的話，會產生3000多度的高溫，若附近

    有易燃物的話就會燃燒。短路是結果，其原因很多，例如老

    鼠咬過，或是該電線買來時就是瑕疵品，原因有導線的絕緣

    損壞（例如外力作用損傷、老鼠咬破）、不正常的絕緣裂化

    （例如買來其材質本身不佳），還有就是該延長線平常就使

    用很多高耗電的電器，會降低電源線的耐用度，本案無法排

    除也無法證明是否為老鼠咬的。電源延長線有的是內部損傷

    ，有的是電線特別發熱，有的是無法良好的導電或使用，除

    非特別去看不然看不到，例如有老鼠去咬，本案起火點隔壁

    是廚房，老鼠可能是趁人不在時去咬傷電線，但本案沒有發

    現死老鼠等語（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8年度調偵72號卷

    第99至103頁）；於刑事一審審理時證稱：我們有把現場採

    樣到的證物送到消防署化驗，消防署給我們的答案是它是1

    個通電盒，所以如報告書第29頁6、「研判起火原因與電源

    延長線（花線）短路引燃，繼而擴大燃燒造成火災之可能性

    較大。」現場勘驗時，電源延長線插了幾個沒有特別去看。

    照片105就是燒燬後的電源延長線。我們是從現場燃燒的程

    度來判斷起火點，從起火點去探討有哪些原因可能讓它起火

    的原因，如果一般短路的話，我們把這條電線送去消防署化

    驗，代表這條電線在火災前是通電使用中，由消防署的化驗

    報告可以證實，只是說如果短路的話，短路瞬間就可以產生

    3000多度的高溫，是足以引燃附近的可燃物。因為已經燒失

    ，我們請葉先生確認那條電線應該是電源延長線。短路的部

    分是電線中間這段。沒有辦法判斷短路的具體原因，也無法

    確認當時這1條延長線本身的狀態是纏繞的還是捲曲的。如

    果延長線裡面有半斷線之情形，外觀看不出來，本件是否有

    半斷線之情形，我不知道。且因已經燒熔，也沒法判斷本身

    商品材質有瑕疵或者是有外力擠壓造成線路的變形或者是有

    外力，而導致絕緣體的裂開。就使用上，建議沒有使用的電

    器要拔掉。如果這條電線本身用久了或者是有外力，只要它

    在通電的狀況下就有可能短路，但機會比較低，後面有負載

    的話，問題會比一般來的大等語（見本院109年度易字第189

    號卷第157至179頁）。

　⑶再佐以證人陳宜甄、麥耿翰、白群偉、白秀娥、陳中樂、黃

    弘任、余尚哲、林昶佐、張元菖、李雨嬡等於消防局談話時

    之證述，並比對火災現場照片（見刑事案件警卷第107至160

    頁），確認112號廠房、系爭房屋即110號建物、臺中市○里

    區○○路000巷000號建物屋頂、牆面、建物內物品等部分，所

    呈現之受燒變色、剝落，以及物品受燒碳化等情形，皆和火

    災原因勘查紀錄表所載內容相符，可認該調查紀錄表係臺中

    市政府消防局勘查現場、採證後，綜合現場燃燒後狀況、火

    流延燒路徑、燒損程度事實、證人談話筆錄供述、現場附近

    監視錄影器之錄影影像後，以科學方法分析研判而得，其鑑

    定結果具有相當之論據，應可採信。從而，本件起火處為11

    2號廠房辦公室東側木櫃附近，起火原因乃電源延長線（花

    線）短路引燃該辦公室內所置放碎紙機、木櫃及書本等物，

    繼而擴大燃燒，應堪認定。

　⒉葉榮裕就系爭火災之發生有過失，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負損害賠償責任：

　　吳俊東雖證述無法判斷系爭延長線短路的原因，但使用上建

    議通常沒有使用的電器要拔掉，拔掉後續電器出問題發生火

    災的機會就沒有等語（見413號卷一第154、147至148頁），

    系爭火災係因系爭延長線短路引燃，葉榮裕為112廠房之使

    用人，對於112廠房具有管領力，且為具有通常智識之人，

    自應隨時注意延長線之保管、使用、安全負載等狀況，避免

    因電器因素致電源線短路發生火災，又無不能注意之情事，

    卻疏未注意、維護112廠房之安全，致系爭延長線發生短路

    引燃，繼而擴大燃燒造成火災，葉榮裕上開行為顯有違注意

    義務而為過失行為，與系爭火災之發生有相當因果關係，足

    堪認定，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負損害賠償責任。葉榮

    裕固抗辯本件無法判斷短路原因，原告無從證明葉榮裕可事

    前預見系爭延長線異常狀況可能導致火災等語，然葉榮裕作

    為112廠房之使用人，應避免廠房內之電器發生短路進而引

    發火災，其疏未注意致引發系爭火災，自欠缺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葉榮裕此部分抗辯，尚難採

    信。

　㈡葉榮裕就系爭火災之發生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損害賠償之項

    目及金額如下：

　⒈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

    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

    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有所明定。

　⒉經查，系爭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主銓工業社，經大華公司理

    算後，認定於系爭火災中有關系爭房屋之建築物、機器及設

    備、貨物之損失合計為460萬335元（計算式：1,335,089＋3,

    140,059＋125,187＝4,600,335），扣除自負額69萬50元後，

    原告已理賠主銓工業社391萬285元（計算式：4,600,335－69

    0,050＝3,910,285），有大華公司華證字第114024號函及其

    附件（見本院卷二第255頁、卷三第1頁、第7至23頁，下稱

    系爭公證報告）在卷可稽；又系爭房屋之天花板牆面鐵皮浪

    板、地面泥作等建築物結構受有火災損害，須經清潔、修復

    或置換，有系爭公證報告現場勘查照片在卷可稽（見413號

    卷一第207至209頁、本院卷三第15頁、第113至117頁）；再

    者，系爭房屋內確實有大量機器設備及貨物，有火災發生後

    之照片及消防局現場照片可證（見413號卷一第43至49、210

    至216頁、本院卷三第118至139頁），應認為原告已證明主

    銓工業社因系爭火災受有建築物、機器設備及貨物之損害，

    就數額部分雖難以確切證明各項目之價值，然系爭公證報告

    之理算明細為大華公司派員至現場勘查後，就現場機器設備

    、貨物、建築物拍照，核對損失清單並扣除折舊製作而成（

    見本院卷三第14至19頁），並有理算總表、理算明細在卷可

    稽（見本院卷三第46至59頁），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

    規定，本院自得審酌一切情況，以理算總表之賠償金額推算

    主銓工業社之損害額。

　⒊被告固抗辯：就建築物部分，該估價單之估價顯屬過高且與

    稅籍登記資料不符，就機器設備及動產部分，系爭公證報告

    均採用訴外人郭文淵單方提出之價值作為計算基礎，未見撰

    寫公證報告之人確認上開物品之生產日期，亦不知如何計算

    折舊，並聲請傳喚製作系爭公證報告之人員到庭，確認報告

    書如何做成等語，惟系爭公證報告業經過大華公司人員到場

    勘查並依其專業進行理算製作而成，具有相當可信性，本院

    自得審酌該報告之內容及其他一切證據推算主銓工業社所受

    之損害，被告此部分抗辯尚無理由，亦無依其聲請調查證據

    之必要。

　⒋被告復辯稱應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減輕或免除葉榮裕之責任

    等語。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

    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然

    查主銓工業社從事五金、機械批發業務、機械安裝、表面處

    理業務，有商業登記基本資料可參（見417號卷一第275頁）

    ，廠房內擺放辦公桌椅、噴砂機等乃屬當然，亦無違反任何

    法令，佐以主銓工業社提出之2017全年度消防安全設備檢修

    申報書可知，主銓工業社有委託消防設備士辦理110房屋消

    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事宜，其內並設置相關消防安全設備（

    見417號卷一第375至396頁），難認主銓工業社就系爭火災

    所致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與有過失之情形。葉榮裕本有維護11

    2廠房用電安全之義務，即不得以自己應負之注意義務，轉

    嫁於他人而抗辯其就火災之發生或擴大與有過失。葉榮裕辯

    稱被保險人、房屋所有人就系爭火災之發生與有過失，即不

    可採。

　㈢弘啓公司應依照民法第28條負連帶賠償之責：

　　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定有明文。又依民法第28條之規定，法人對於

    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

    該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而所謂執行職務應包括外觀

    上足認為法人之職務行為，或與職務行為在社會觀念上有適

    當牽連關係之行為在內，且不以因積極執行職務行為而生之

    損害為限，如怠於業務上應盡之注意所加於他人之損害，亦

    包括在內（最高法院64年台上字第2236號判決判決、87年台

    上字第32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葉榮裕應對主銓工業

    社之損失負損害賠償責任，已如前述，而葉榮裕為弘啓公司

    之負責人，葉榮裕使用112廠房作為營業使用，外觀上足認

    為法人之職務行為，其怠於業務上應盡之注意所加損害於主

    銓工業社，致主銓工業社受有損害，弘啓公司自應負連帶損

    害賠償責任，原告主張弘啓公司應依民法第28條負連帶賠償

    責任，應屬有據。

　㈣原告代位主銓工業社請求被告連帶賠償391萬285元，為有理

    由：

　　按保險法第53條第1項前段規定保險人之代位權，係債權之

    法定移轉，不待被保險人另為債權讓與之表示，此與民法第

    294條規定之債權讓與，係基於法律行為（準物權行為），

    非經讓與人或受讓人通知債務人，對於債務人不生效力者迥

    異。又損害賠償，祇應填補被害人實際損害，保險人代位被

    保險人請求損害賠償時，法院應調查被保險人實際所受之損

    失，如其實際損害額超過或等於保險人已給付之保險金額，

    保險人得就其給付保險金額之範圍，代位被保險人請求賠償

    ；如其實際損害額小於保險人給付之保險金額，保險人所得

    代位請求賠償者，應以該損害額為限，此為保險法上利得禁

    止原則之強行規定（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439號民事判

    決參照）。經查，本件主銓工業社所受損害額經大華公司理

    算為460萬335元，已如前述，從而，原告於依系爭保險契約

    賠付被保險人391萬285元後，依據保險法第53條第1項、民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8條規定，代位被保險人主銓工業

    社請求被告連帶給付損失金額391萬285元，自屬有據，應予

    准許。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

    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

    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

    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

    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

    亦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核屬無確定

    期限之給付，揆諸前開說明，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自民事

    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09年10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

    之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一第177頁），核無不合。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8條、保險法

    第53條，請求被告連帶給付391萬285元，及自109年10月28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本院既已依民法184條第1項前段、第28條准

    許原告請求，則其就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第191條第

    1項、第191條之3、建築法第77條第1項、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請求部分，即毋庸再予論斷，附此敘明。

七、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與

    規定相符，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核與本件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悌愷

　　　　　　　　　　　　　　　　　　法　官　李宜娟

　　　　　　　　　　　　　　　　　　法　官　陳　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

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王峻彬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3437號

原      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萬祥  

訴訟代理人  鄭如妙  

            蔡佩蓉  

被      告  弘啓科技有限公司（原弘啟科技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葉榮裕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鎮律師  

複  代理人  宋豐浚律師

            劉信賢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391萬285元，及自民國109年10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三、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130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91萬28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承保訴外人主銓工業社所承租門牌號碼臺中市○里區○○路000巷000號建築物（下稱系爭房屋）之商業火災保險，保險期間自民國106年12月15日中午12時起至107年12月15日中午12時止（下稱系爭保險契約），被告葉榮裕則向訴外人林親民承租門牌號碼臺中市○里區○○路000巷000號之廠房（下稱112號廠房），作為經營被告弘啓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弘啓公司）之用。被告就112號廠房本應注意電器使用之安全，注意延長線之保管、使用、安全負載等情，竟疏未注意，致112號廠房辦公室內之延長線（下稱系爭延長線）於107年10月29日上午11時23分許發生短路，進而引發火災（下稱系爭火災），火勢延燒至系爭房屋，造成系爭房屋之建築物及其中動產受有損害。主銓工業社本於系爭保險契約向原告請求理賠，經原告委由訴外人大華公證公司（下稱大華公司）理算損失後，於108年6月間已理賠391萬285元予主銓工業社，原告自得代位行使主銓工業社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91條第1項、第191條之3、第28條、建築法第77條第1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保險法第53條，請求擇一為有利原告之判決等語。並聲明：除假執行供擔保之金額外，如主文第1、3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於系爭火災發生時，弘啓公司並未營業、葉榮裕並未在場，疑為起火點之系爭延長線所連接之筆記型電腦、碎紙機均非高耗電產品，且當時未開機，雖經火災調查人員認定延長線短路為釀災之可能性較高，但本件無法判斷短路原因，也無從事前自系爭延長線外觀確認是否有異狀。況葉榮裕僅使用該延長線2至3年，並未超過一般建議之3至5年使用年限，難認有何違反違背一般使用人使用習慣可言，原告未舉證系爭延長線短路原因，即無從證明葉榮裕可事前預見系爭延長線異常狀況可能導致火災，自無防果之作為可能性。

　㈡原告固主張葉榮裕建築法第77條第1項之使用人，惟原告未證明葉榮裕有何違反注意義務，且本件火災調查結果係認定電源延長線短路，與電器無關，難認葉榮與有違反建築法第77條第1項規定之情事存在。

　㈢再者，葉榮裕僅為112號廠房之承租人，顯非民法第191條第1項之規範對象，況本件起火點為電源延長線，亦非該條所指之建築物之成分，原告主張被告應負民法第191條第1項之責，尚非有據。

　㈣至原告主張民法第191條之3之部分，原告未為具體舉證被告從事製造危險來源之危險事業或活動，與該條規定立法理由所例示之活動性質有間，並無該規定之適用餘地。

　㈤原告未就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28條部分舉證被告有何「公司業務之執行」或「執行職務」而致他人損害，其主張自無理由。再者，葉榮裕既無庸負擔損害賠償責任，弘啓公司即無庸適用上開規定負擔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㈥倘構成要件該當，系爭火災之發生主要係因濃煙引燃屋頂泡棉，而在系爭房屋產生二次火流所致，房屋所有人未採用具防火效用之隔熱層，且被保險人所營業務所生粉塵，均係損害擴大之原因，應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減輕或免除葉榮裕之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經兩造整理並簡化爭點，結果如下：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319頁）：

　⒈原告承保主銓工業社系爭房屋之商業火災保險，保險期間自民國106年12月15日中午12時起至107年12月15日中午12時止。

　⒉葉榮裕則向林親民承租112號廠房，作為經營弘啓公司之用。

　⒊依照火災鑑定報告結論所載，認係臺中市○里區○○里○○路000巷000號為起火戶，辦公室東側木櫃附近應為起火處，研判起火原因以電源延長線（花線）短路引燃，繼而擴大燃燒造成火災之可能性較大。

　⒋主銓工業社本於系爭保險契約，請求理賠391萬285元，經原告委由大華公司理算損失後，已理賠主銓工業社391萬285元（主銓工業社之損失額經大華公司理算為460萬335元，扣除自負額69萬50元，原告已理賠主銓工業社391萬285元）。

　⒌另案民事訴訟經本院108年度重訴字第416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1年度上字第277號判決，業已確定。

　⒍另案刑事訴訟（葉榮裕涉犯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109年度易字第189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0年度上易字第585號判決，業已確定。

　㈡兩造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319、320、349頁）：

　⒈葉榮裕就系爭火災之發生是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⒉如認定葉榮裕就系爭火災之發生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損害賠償之項目及金額為何？

　⒊如葉榮裕就系爭火災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告弘啓公司是否應依照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負連帶賠償之責？

　⒋原告代位主銓工業社請求損害賠償391萬285元，有無理由？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葉榮裕就系爭火災之發生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系爭火災之起火處為112廠房內，起火原因為電源延長線（花線）短路引燃，繼而擴大燃燒造成火災：

　⑴查系爭火災之起火處，經臺中市政府消防局依據現場勘察情形、關係人談話筆錄等資料，綜合研判本件起火戶為112廠房，起火處則為112廠房辦公室東側木櫃附近，再參酌現場燃燒狀況、火流延燒路徑、燒損程度事實與關係人談話筆錄分析，排除蚊香遺留火種、敬神祭祖不慎、縱火、菸蒂處理不慎等起火原因，此有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在卷可稽（見本院108年度重訴字第413號卷【下稱413號卷】一第124至133頁）。又前開起火處附近之電源延長線（即系爭延長線）經臺中市政府消防局蒐證採樣後送請鑑定造成熔痕之原因，鑑定結果略以：熔痕巨觀及微觀特徵與導線短路所造成之通電痕相同，有內政部消防署火災證物鑑定報告在卷可憑（見第413號卷一第189至193頁）。

　⑵證人即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技士吳俊東於偵查則證述：本件112號火災事件我先後到火場勘查3次以上，本案有監視器以及現場的燃燒狀況，再佐以證人證述來判斷起火戶、起火處，再去判斷起火原因。本案是根據現場燒損的程度來判斷起火點，再從該點找到該電線，該電線有送消防局鑑定有短路的情形，一般電線短路的話，會產生3000多度的高溫，若附近有易燃物的話就會燃燒。短路是結果，其原因很多，例如老鼠咬過，或是該電線買來時就是瑕疵品，原因有導線的絕緣損壞（例如外力作用損傷、老鼠咬破）、不正常的絕緣裂化（例如買來其材質本身不佳），還有就是該延長線平常就使用很多高耗電的電器，會降低電源線的耐用度，本案無法排除也無法證明是否為老鼠咬的。電源延長線有的是內部損傷，有的是電線特別發熱，有的是無法良好的導電或使用，除非特別去看不然看不到，例如有老鼠去咬，本案起火點隔壁是廚房，老鼠可能是趁人不在時去咬傷電線，但本案沒有發現死老鼠等語（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8年度調偵72號卷第99至103頁）；於刑事一審審理時證稱：我們有把現場採樣到的證物送到消防署化驗，消防署給我們的答案是它是1個通電盒，所以如報告書第29頁6、「研判起火原因與電源延長線（花線）短路引燃，繼而擴大燃燒造成火災之可能性較大。」現場勘驗時，電源延長線插了幾個沒有特別去看。照片105就是燒燬後的電源延長線。我們是從現場燃燒的程度來判斷起火點，從起火點去探討有哪些原因可能讓它起火的原因，如果一般短路的話，我們把這條電線送去消防署化驗，代表這條電線在火災前是通電使用中，由消防署的化驗報告可以證實，只是說如果短路的話，短路瞬間就可以產生3000多度的高溫，是足以引燃附近的可燃物。因為已經燒失，我們請葉先生確認那條電線應該是電源延長線。短路的部分是電線中間這段。沒有辦法判斷短路的具體原因，也無法確認當時這1條延長線本身的狀態是纏繞的還是捲曲的。如果延長線裡面有半斷線之情形，外觀看不出來，本件是否有半斷線之情形，我不知道。且因已經燒熔，也沒法判斷本身商品材質有瑕疵或者是有外力擠壓造成線路的變形或者是有外力，而導致絕緣體的裂開。就使用上，建議沒有使用的電器要拔掉。如果這條電線本身用久了或者是有外力，只要它在通電的狀況下就有可能短路，但機會比較低，後面有負載的話，問題會比一般來的大等語（見本院109年度易字第189號卷第157至179頁）。

　⑶再佐以證人陳宜甄、麥耿翰、白群偉、白秀娥、陳中樂、黃弘任、余尚哲、林昶佐、張元菖、李雨嬡等於消防局談話時之證述，並比對火災現場照片（見刑事案件警卷第107至160頁），確認112號廠房、系爭房屋即110號建物、臺中市○里區○○路000巷000號建物屋頂、牆面、建物內物品等部分，所呈現之受燒變色、剝落，以及物品受燒碳化等情形，皆和火災原因勘查紀錄表所載內容相符，可認該調查紀錄表係臺中市政府消防局勘查現場、採證後，綜合現場燃燒後狀況、火流延燒路徑、燒損程度事實、證人談話筆錄供述、現場附近監視錄影器之錄影影像後，以科學方法分析研判而得，其鑑定結果具有相當之論據，應可採信。從而，本件起火處為112號廠房辦公室東側木櫃附近，起火原因乃電源延長線（花線）短路引燃該辦公室內所置放碎紙機、木櫃及書本等物，繼而擴大燃燒，應堪認定。

　⒉葉榮裕就系爭火災之發生有過失，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負損害賠償責任：

　　吳俊東雖證述無法判斷系爭延長線短路的原因，但使用上建議通常沒有使用的電器要拔掉，拔掉後續電器出問題發生火災的機會就沒有等語（見413號卷一第154、147至148頁），系爭火災係因系爭延長線短路引燃，葉榮裕為112廠房之使用人，對於112廠房具有管領力，且為具有通常智識之人，自應隨時注意延長線之保管、使用、安全負載等狀況，避免因電器因素致電源線短路發生火災，又無不能注意之情事，卻疏未注意、維護112廠房之安全，致系爭延長線發生短路引燃，繼而擴大燃燒造成火災，葉榮裕上開行為顯有違注意義務而為過失行為，與系爭火災之發生有相當因果關係，足堪認定，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負損害賠償責任。葉榮裕固抗辯本件無法判斷短路原因，原告無從證明葉榮裕可事前預見系爭延長線異常狀況可能導致火災等語，然葉榮裕作為112廠房之使用人，應避免廠房內之電器發生短路進而引發火災，其疏未注意致引發系爭火災，自欠缺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葉榮裕此部分抗辯，尚難採信。

　㈡葉榮裕就系爭火災之發生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損害賠償之項目及金額如下：

　⒈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有所明定。

　⒉經查，系爭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主銓工業社，經大華公司理算後，認定於系爭火災中有關系爭房屋之建築物、機器及設備、貨物之損失合計為460萬335元（計算式：1,335,089＋3,140,059＋125,187＝4,600,335），扣除自負額69萬50元後，原告已理賠主銓工業社391萬285元（計算式：4,600,335－690,050＝3,910,285），有大華公司華證字第114024號函及其附件（見本院卷二第255頁、卷三第1頁、第7至23頁，下稱系爭公證報告）在卷可稽；又系爭房屋之天花板牆面鐵皮浪板、地面泥作等建築物結構受有火災損害，須經清潔、修復或置換，有系爭公證報告現場勘查照片在卷可稽（見413號卷一第207至209頁、本院卷三第15頁、第113至117頁）；再者，系爭房屋內確實有大量機器設備及貨物，有火災發生後之照片及消防局現場照片可證（見413號卷一第43至49、210至216頁、本院卷三第118至139頁），應認為原告已證明主銓工業社因系爭火災受有建築物、機器設備及貨物之損害，就數額部分雖難以確切證明各項目之價值，然系爭公證報告之理算明細為大華公司派員至現場勘查後，就現場機器設備、貨物、建築物拍照，核對損失清單並扣除折舊製作而成（見本院卷三第14至19頁），並有理算總表、理算明細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46至59頁），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本院自得審酌一切情況，以理算總表之賠償金額推算主銓工業社之損害額。

　⒊被告固抗辯：就建築物部分，該估價單之估價顯屬過高且與稅籍登記資料不符，就機器設備及動產部分，系爭公證報告均採用訴外人郭文淵單方提出之價值作為計算基礎，未見撰寫公證報告之人確認上開物品之生產日期，亦不知如何計算折舊，並聲請傳喚製作系爭公證報告之人員到庭，確認報告書如何做成等語，惟系爭公證報告業經過大華公司人員到場勘查並依其專業進行理算製作而成，具有相當可信性，本院自得審酌該報告之內容及其他一切證據推算主銓工業社所受之損害，被告此部分抗辯尚無理由，亦無依其聲請調查證據之必要。

　⒋被告復辯稱應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減輕或免除葉榮裕之責任等語。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然查主銓工業社從事五金、機械批發業務、機械安裝、表面處理業務，有商業登記基本資料可參（見417號卷一第275頁），廠房內擺放辦公桌椅、噴砂機等乃屬當然，亦無違反任何法令，佐以主銓工業社提出之2017全年度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可知，主銓工業社有委託消防設備士辦理110房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事宜，其內並設置相關消防安全設備（見417號卷一第375至396頁），難認主銓工業社就系爭火災所致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與有過失之情形。葉榮裕本有維護112廠房用電安全之義務，即不得以自己應負之注意義務，轉嫁於他人而抗辯其就火災之發生或擴大與有過失。葉榮裕辯稱被保險人、房屋所有人就系爭火災之發生與有過失，即不可採。

　㈢弘啓公司應依照民法第28條負連帶賠償之責：

　　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定有明文。又依民法第28條之規定，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而所謂執行職務應包括外觀上足認為法人之職務行為，或與職務行為在社會觀念上有適當牽連關係之行為在內，且不以因積極執行職務行為而生之損害為限，如怠於業務上應盡之注意所加於他人之損害，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64年台上字第2236號判決判決、87年台上字第32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葉榮裕應對主銓工業社之損失負損害賠償責任，已如前述，而葉榮裕為弘啓公司之負責人，葉榮裕使用112廠房作為營業使用，外觀上足認為法人之職務行為，其怠於業務上應盡之注意所加損害於主銓工業社，致主銓工業社受有損害，弘啓公司自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原告主張弘啓公司應依民法第28條負連帶賠償責任，應屬有據。

　㈣原告代位主銓工業社請求被告連帶賠償391萬285元，為有理由：

　　按保險法第53條第1項前段規定保險人之代位權，係債權之法定移轉，不待被保險人另為債權讓與之表示，此與民法第294條規定之債權讓與，係基於法律行為（準物權行為），非經讓與人或受讓人通知債務人，對於債務人不生效力者迥異。又損害賠償，祇應填補被害人實際損害，保險人代位被保險人請求損害賠償時，法院應調查被保險人實際所受之損失，如其實際損害額超過或等於保險人已給付之保險金額，保險人得就其給付保險金額之範圍，代位被保險人請求賠償；如其實際損害額小於保險人給付之保險金額，保險人所得代位請求賠償者，應以該損害額為限，此為保險法上利得禁止原則之強行規定（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439號民事判決參照）。經查，本件主銓工業社所受損害額經大華公司理算為460萬335元，已如前述，從而，原告於依系爭保險契約賠付被保險人391萬285元後，依據保險法第53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8條規定，代位被保險人主銓工業社請求被告連帶給付損失金額391萬285元，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揆諸前開說明，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09年10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一第177頁），核無不合。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8條、保險法第53條，請求被告連帶給付391萬285元，及自109年10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院既已依民法184條第1項前段、第28條准許原告請求，則其就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第191條第1項、第191條之3、建築法第77條第1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請求部分，即毋庸再予論斷，附此敘明。

七、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與規定相符，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悌愷

　　　　　　　　　　　　　　　　　　法　官　李宜娟

　　　　　　　　　　　　　　　　　　法　官　陳　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

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王峻彬　　　　　　　　　　　　　





